
荔湾府行复〔2021〕42号

行政复议决定书

申请人：司某。

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长寿西路 70号。

负责人：毕清。

申请人司某（以下简称“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荔

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被申请人”）于 2021年 2月 8

日作出的《关于司某投诉广州某餐饮管理发展有限公司相关事项

的答复》（荔市监投复〔2021〕28号），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已依法予以受理，现已

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请求重新受理申请人投诉“某广药大健康和某（广州）健康

产业有限公司”，涉嫌“某吉减轻脂小红包”虚假宣传一案，依

法作出认定。

申请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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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人，于 2020年 7月 21日从微商“宋海波”处，一

次性购买 3900元的减肥产品“某广药大健康”出品的某吉减轻脂

小红包。购买时承诺：不控制饮食、不运动，只喝小红包，进行

身体调理，3 个月可减重 20斤，无效全额退款。申请人自 2020

年 8月 1日起开始按照微商提供之营养师的方案，服用小红包，3

个月到期，不但体重没有减下来，反而还上升。申请人认为产品

涉嫌夸大宣传、虚假承诺，严重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求无

效全额退款并赔偿损失时，微商以及“某广药大健康”的客服人

员，就以申请人不配合减肥为由，拒绝退款，认为没有减重下来

跟产品没有任何关系，是服用者（包括申请人）自身出了问题，

随后将几个减重无效又不给退款的客户（包括申请人）都清理出

了购买群。

二、申请人称，经多次沟通未果，于 2021年 1月 11日向被

申请人进行投诉，被申请人受理此案后，指派执法人员调查后做

出书面答复，并电话告知申请人：某的这款产品不具备减肥功能，

只是普通饮料，产品本身喝了没有造成身体上的伤害，所以某作

为生产厂家，不承担任何责任。需要承担责任的是“某（广州）

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某吉减小红包没有在线下售卖都是通过代

理商、分销商在线上以及微商的形式进行售卖，一次性购买产品

30盒的，会拥有经销商的授权书，授权书通过微信公众号“吉减

运营中心”官方网站可以查询到，这个网站的账号主体并不是“某

广药大健康”而是“某（广州）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某是某的



— 3 —

代理商，代理商涉嫌虚假宣传跟某没有任何关系，因此荔湾区执

法人员建议申请人重新投诉，并改变投诉主体为：“某（广州）

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三、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答复不予认可，申请人认为，并不

是产品只有造成人身损害后厂家和商家才需要承担责任，虚假宣

传任意夸大产品效果，欺骗消费者，同样属于侵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方式，商家同样要承担责任，生产商同意经销商销售其产品，

理应对经销商的销售行为进行监督，厂家对商家的虚假宣传熟视

无睹，属于监督责任丧失，应当与商家一起承担责任，退款赔偿，

故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答复不认可。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投诉事项的办理程序合法。2021年 1

月 4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关于广州某餐饮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称被投诉人）涉嫌经营失效产品“吉减芊活植物饮品”（以

下称涉案产品）的投诉（事件编号：20210104030141597）。2021

年 1月 8日，被申请人致电申请人，告知其投诉事项已派至被申

请人办理，并向其了解投诉诉求等情况，同日，被申请人依法对

被投诉人的住所进行现场检查；2021年 1月 11日，被申请人再

次致电申请人，告知其如需补充投诉材料可发送至被申请人指定

电子邮箱；同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通过电子邮箱发送的补充投

诉材料；2021年 1月 22日，被申请人依法对被投诉人的被委托

人进行询问调查，调查投诉所涉相关情况。2021年 1月 22日、2



— 4 —

月 8日，被申请人先后通过电话回复、书面回复的方式告知申请

人投诉事项处理情况，并于 2021年 2月 24日将荔市监投复〔2021〕

28号《答复》邮寄申请人。2021年 1月 25日、2月 18日，被申

请人先后在“荔湾综合指挥调度平台”延长投诉处理期限。被申

请人办理上述投诉事项符合《广州 12345政府服务热线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的相关程序规定和时限要求。

二、被申请人已依法处理申请人的投诉事项。2021年 1月 8

日，被申请人对被投诉人的住所进行现场检查，被投诉人持有《营

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执法人员现场未发现涉案产品，

未发现涉案产品的宣传材料。2021年 1月 22日，被申请人对被

投诉人的被委托人进行询问调查，未发现涉案产品包装标识有

“保健品”、“减肥”等字眼。被投诉人称涉案产品包装及其官

方宣传中从未使用过“保健品”、“减肥”等字眼；其与某（广

州）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为经销关系，各自对外承担责任，涉案产

品的营销由经销商自行宣传，其未授权某（广州）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使用“保健品”、“减肥”等字眼进行宣传；其未销售过涉

案产品给投诉人，微信公众号吉减运营中心、小红包官网、某微

官网均非被投诉人官方账号。

2021年 1月 22日，被申请人电话回复申请人，告知其被投

诉人未对涉案产品进行“减肥”等宣传，建议其向投诉材料所涉

微信公众号的账号主体[某（广州）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属地市场

监管部门反映投诉事项。2021年 2月 8日，被申请人根据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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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追加诉求，将投诉事项处理情况书面回复申请人，2021年 2月

24日向申请人邮寄荔市监投复〔2021〕28号《答复》，已依法

处理申请人的投诉事项。综上，被申请人依法依规对申请人的投

诉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在法定期限内将投诉事项处理情况告知申

请人，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职，恳请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所

有复议请求。

本府查明：

2021年 1月 5日，被申请人收到广州 12345下派的工单（事

件编号：20210104030141597），工单概要为：消费者司某关于广

州某餐饮管理发展有限公司涉嫌经营失效产品“吉减芊活植物饮

品”，要求退款并 3倍赔偿的问题反映。

2021年 1月 8日，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对位于沙面北街 45号

A栋 103室的广州某餐饮管理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检查，查看了该

公司的经营场地、营业执照及食品经营许可证，拍照并制作了检

查笔录。

2021年 1月 22日，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就案涉“吉减”产品

的情况对广州某餐饮管理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米某某进行

了询问，米某某承认案涉产品“吉减”为其公司产品，说明了该

产品主要通过授权经销商售卖，门店销售极少，并出具了被授权

方为：某（广州）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的《授权书》及《关于吉减

饮料的情况说明》，证明广州市某餐饮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与某（广

州）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仅为经销关系，各自独立对外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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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广州市某餐饮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对案涉产品“吉减”使用过

“保健品”或“减肥”等字眼宣传。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对询问情

况制作了笔录。

2021年 1月 25日及 2021年 2月 18日，被申请人申请对工

单处理时限进行 2次延期。

2021年 2月 8日，被申请人作出荔市监投复〔2021〕28号《关

于司某投诉广州某餐饮管理发展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答复》，载

明：“广州某餐饮管理发展有限公司所销售的‘吉减’芊活植物

饮品并未在官方宣传中出现‘保健品’‘减肥’等字眼。您所提

到的官方微信账号主体是某（广州）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某（广

州）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与广州某餐饮管理发展有限公司是经销关

系，各自对外承担责任。广州某餐饮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也并未授

权该公司使用‘保健品’‘减肥’等字眼进行宣传。”并于 2021

年 2月 24日将该文书邮寄申请人。申请人收件后不服被申请人作

出的上述文书，向本政府邮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本府于 2021

年 3月 29日收悉，于同日通知补正行政复议申请材料，于 2021

年 4月 6日收齐补正材料。

本府认为：

根据《广州 12345政府服务热线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七条

“热线通过电话、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等渠道受理诉求人提出

的以下事项：……（三）对城市治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经

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投诉举报和建议……”、第十二条“……（二）



— 7 —

投诉举报、求助和建议类事项，按照职责规定转派至承办单位办

理……”的规定，被申请人作为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的职能部门，

具有处理荔湾区辖区范围内投诉举报的转派工单职责。

根据《广州 12345政府服务热线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

二条第二款规定：“热线实行事项限时办结制，承办单位应当按

照以下规定办理事项：……（二）投诉举报、求助、建议类事项，

自收到事项之日起 20 日内办结……”、第二十三条规定：“除

突发类事项外，承办单位在办理期限内无法办结的，应当在办理

期限届满前提出延期申请，延期办理以 2次为限。办理期限为 20

日的事项，每次延期 10日；其他办理期限的事项，每次延期的时

限和办理期限相同。”本案中，被申请人在接到广州 12345热线

转派的投诉工单后，在法定期限内对被投诉人广州某餐饮管理发

展有限公司进行了检查，在未发现广州某餐饮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存在投诉工单中的违法情况后，及时作出答复告知了申请人，履

行了法定职责，程序合法，作出的答复并无不妥。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

项的规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荔市监投复〔2021〕28号《关于

司迅投诉广州某餐饮管理发展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答复》。

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

之日起 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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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2021年 5月 28日


